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安全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做好学院消防安全工作，确保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确保实验室无事故，确保师生人身安全，确保集体、个人财产不受损失，特制定本制度。
一、全院师生都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提高安全意识，全面落实各级安全责任制。
二、在本单位、主管业务范围内，负责人就是安全责任人；实行“党政同责”。对学生来说，指导老师就是安全责任人。 “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在岗、谁负责”，“谁指导，谁负责”。
三、外来人员进入实验室做实验或参观需实验室主任批准。
四、全体老师应定期（每学期2次）对本人所负责的办公室、研究生工作室、实验室等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整改。
五、拟使用实验室仪器设备人员必须进行实验操作能力和安全消防能力的考核，考核测评合格者方可入内操作，不合格者禁止入内。
六、进入实验室的各类人员必须熟悉实验室安全制度，掌握安全消防知识和仪器设备操作流程，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安全知识培训和演练。熟悉实验室内水、电及各类气体的总开关所在位置及正确使用方法。熟悉楼内的疏散通道和自己所在位置的疏散方向。
七、严禁在物理南北楼内做饭、动用明火；严禁私拉电线及超负荷用电；严禁不按操作流程使用仪器设备；严禁无指导老师指导情况下学生进行相关实验；严禁实验进行中操作者随意离开实验室；严禁在实验室内及周边吸烟。
八、非实验需要不得在实验室过夜。学生确因实验需要在实验室过夜时，必须将导师批准并签字的材料预先上交实验室安全主管人员处备案，经同意后交门卫值班室登记存档，夜间做实验时需有2人及以上。
九、物理南北教学楼消防安全通道严禁停放各种车辆，楼内严禁给电动车充电等。
十、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随意变更、拆除、挪用消防基础设施。
十一、最后离开房间的人员，需关好门窗，切断水源、电源。
十二、节假日安排人员值班，做好防火、防盗、防灾害等工作，确保安全。
